
会顽疾，扭曲了法院的国家机关性质。

三是案例指导制度饱受争议。改革开放后，最高人民法院自觉推动案例指导制度。早

在１９８５年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就将一些典型案例作为一般文件下发，供各级法院参照执行。

１９８５年，最高人民法院创办《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以下简称《公报》）刊登典型案例，标志着

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逐步形成。１９９２年，最高人民法院开始组织出版《中国审判案例要

览》、《法院案例选》。最高人民法院各审判庭也相继编辑、出版了各种审判参考和审判指

导。２００４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所载案例或裁判文书选登中加入“裁判摘要”。至 ２００５年，

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编辑的《中国案例指导》出版。同时，对于最高人民法

院自身的判决，２０００年 ６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公布管理办法》，

该办法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在《人民日报》、《法制日报》、《人民法院报》和《公报》上公布

“有重大影响的”和“具有典型意义、有一定指导作用的”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２００５年

１０月２６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２００４—２００８）》，标志着指

导性案例的概念正式出现。虽然该制度对推动同案同判、提高法官审判水平和办案质量起

到积极作用，但它是通过实践推行的，缺乏宪法依据，因此倍受争议。

四是法检公的宪法关系疏于制约。近年来，随着佘祥林“杀妻”、赵作海“杀人”等一系

列冤假错案的发生，暴露出了法检公在监督制约有效性方面存在的缺陷，如公安机关强大的

侦查权未能得到有效约束；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的制约能力有限，甚至弱于公安机关对检察院

的制约；法院的地位相对“虚弱”，缺乏作出无罪判决的能力；等等。可见，三机关宪法关系

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要理顺八二宪法第１３５条规定的法检公三机关之间的关系，加强分

工与制约，以确保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

（责任编辑：支振锋）

“专政”与“宪政”

褚宸舸


现行宪法第 １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

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宪法》序言第六段中“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

的表述，规定了我国的国家性质为人民民主专政。那么，什么是人民民主“专政”，如何理解

它与宪政的关系，就成为我们必须探究的对象。

一　专政概念的“理论旅行”

专政（独裁）和宪政相对，是颇具“卡里斯玛”色彩的国家治理体制。早在 １９３７年，萧公

权就指出，现代国家究其立国的根本原则，可以大致分为宪政与独裁两类。其区别在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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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以人民的智慧为基础，后者以民众的信仰为基础。〔１〕

古汉语“专政”一词本意是垄断政权。在 １９２０年代初，专政和独裁两词是通用的。“独

裁”（Ｄｕｋｕｓａｉ）是日语中的汉字，被用来翻译 Ａｕｔｏｃｒａｃｙ、Ｄｅｓｐｏｔｉｓｍ，后传入中国，在中国共产

党革命过程中，专政与独裁形成了表意上褒贬的分工。如在毛泽东那里，专政往往用来指革

命政权的形式，独裁则用来形容反动势力。

而与实践不同的是，专政和独裁在学理上所指相同，均是 Ｄｉｃｔａｔｏｒｓｈｉｐ的汉译。独裁者

（ｄｉｃｔａｔｏｒ）体制是古罗马一种与紧急状态相联系的临时统治状态。近代欧陆一些宪法中，都

有最高行政官在紧急状态下的专政条款，如《魏玛宪法》第 ４８条的总统专政。按照《布莱克

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的说法，在西方直到波拿巴时期，专政一词才具有了贬义。

马克思在《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首次提到“无产阶级专政”，指称一

种在革命之后短时期建立的工人阶级国家。“这种专政是……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

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２〕马克思把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过渡时期的国家形

态来论述，在其中并没有专制、极权主义的内涵。

列宁将“专政”作为先进者镇压落后者的日常政治常态。他说：“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

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３〕

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后，“劳工专政”、“无产阶级独裁政治”等概念在中共党内开始出现。

毛泽东对专政的理解，主要囿于列宁主义的专政观。他在 １９４０年的《新民主主义论》

中，主要从阶级斗争角度界定专政：“一切革命的阶级对于反革命汉奸们的专政，这就是我

们现在所要的国家。”〔４〕之后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中还提出一个将宪政、民主、专政勾连

起来的著名论断：“宪政就是民主政治”，“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阶级

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５〕

二　“人民民主专政”的产生背景

首先，从“人民民主专政”提出过程看，其有别于无产阶级专政。１９４８年 ６月，毛泽东指

示重印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在第二章前言中，他提出：“今天在我们

的中国，则不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建立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乃是建立

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与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而无产阶级专政则是推翻资本主

义，建设社会主义。”〔６〕１９４９年６月底，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全面阐述人民民主

专政理论：“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施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

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７〕

其次，人民民主专政在制度上渊源于二战后的人民民主（联合政府）制度。苏联为控制

社会主义阵营，提出人民民主制度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规定，推动东欧等人民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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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逐渐改组为共产党单独执政。１９４９年 １月，毛泽东对苏也明确表示，人民民主专政究

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再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人民民主专政概念经历了从确认到废弃又恢复的曲折

过程。《共同纲领》第１条这样表述新中国的国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

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

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与此相类似，五四《宪法》第１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

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但是，１９５３年 １２月中共中央对党内高层发出的

《关于目前政权性质问题的指示》明确表明：即使五四《宪法》在国体表述中保留“人民民

主”的提法，但政治实践中，国家政权的性质已经变为无产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专政。〔８〕

及至中共八大，刘少奇公开确认了这一表达。《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开始强调“无产阶级

专政”，并认为其未过时。在“文革”时期，无产阶级专政变成配合领袖革命意志的重要工

具。有统计表明，改革开放前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人数高达上亿。〔９〕 在七五、七八《宪法》

中国体均表述为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概念被废弃。

“人民民主专政”重新回到党的决议文件中是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后关于两种专政的提法及关系，在八二《宪法》制定过程中曾是争

论的话题，并最终确定了现行的折中表述。

三　“专政”观念应与时俱进

笔者认为，人民民主专政作为革命战争年代的政治遗产需要扬弃。宪法应当随着中国

社会的发展，做与时俱进的变化，以适应三十年来民主宪政发展的要求。

首先，人民民主专政是建立在“人民”与“敌人”这种政治分类以及阶级划分基础上的。

不论民主还是专政，在阶级斗争时代都具有动态性和工具性。民主主体和专政对象会随社

会、历史的发展而变化，这种政治性区分缺乏客观标准，仅取决于政治权威的需要和意志。

因此，被看作是一种阶级斗争策略。《论人民民主专政》关于“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

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这个经典公式中，已有学者注意到，

“对”字意味着人民之上，似有一个主人，这是政治生活中家长制流行的观念根源。〔１０〕

其次，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专政条款已不能适应当代社会变迁。中国共产党在

革命党时期旨在夺取、巩固政权，讲“专政”是可以理解的，也是适宜的。但作为执政党，特

别在已经确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宪治国等目标的情况下，就应当讲“宪政”。当代

社会结构与毛泽东时代有很大变化，也很难僵化地用毛泽东思想对社会现实做出合理解释。

因此，我国相继提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

指导思想，但这些理论与建立在泛革命思维上的专政条款都存在着一定的紧张关系，所谓

“良性违宪”说实际就反映了这种张力。这种紧张一方面可通过宪法解释，另一方面通过提

出新的理念，如“三个代表”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来消解。而《党章》也对中国共产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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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做了扩展，试图解决有产者阶层的政治身份和参政问题。但是，当一切宪法解释的手段

被穷尽，“人民民主宪政”也许是一个与时俱进的选择。

（责任编辑：支振锋）

宪法概念的学说史梳理与反思

陈胜强


“宪法”词义的界定是宪法学研究的前置性问题，是宪法学研究进一步深化的基础。宪

法概念的学说史梳理，即以“八二宪法”颁行以来大陆学者对“宪法”词义的界定为分析对象

的研究，主要目的是在大量实证资料的基础上梳理学者们对“宪法”词义界定的多样性、在

何种程度上体现出统一性，进而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发现并描述这种统一性。故“八二宪法”

颁行以来各种界定“宪法”词义的宪法学专著与教材、法学概论（法理学）教材、法律辞书以

及相关学术论文就成为比较分析的对象。

一　纵向分析：“三类型”与“三阶段”

“三类型”是指宪法学专著与教材、法学概论教材和宪法学论文对“宪法”词义的界定呈

现出差异性。首先，宪法学专著、教材中对“宪法”词义的界定较为多样化：既有强调“管理”

色彩的“治国安邦总章程”的提法；也有凸显“权利”色彩的将宪法界定为保障公民权利、规

范和控制国家权力的国家根本法的说法；既有从综合意义上将宪法界定为根本法、最高法、

母法的主张；也有力图划定论域，区分词源学意义、法律形式意义和法学意义的宪法，以求提

供共同讨论平台的学说。其次，法学概论教材对“宪法”词义的界定则较为单一，突出“管

理”色彩、强调国家本位，宪法被界定为“规定国家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集中表现各种政治

力量对比关系、保障公民权利的国家根本法”。而宪法学论文对“宪法”词义的界定显得更

为不统一，几乎找不出主流性的宪法概念，且概念的更新速度较快。

三十年来，宪法概念的学说史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每一阶段都具有一定的共性。二

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宪法概念突出“管理”色彩和国家本位，“宪法”一般被界定为治国安邦的

总章程、国家的根本大法。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宪法概念中“管理”色彩锐减，甚至出现了

主张抛弃“宪法是治国安邦总章程”说法的观点。进入新世纪，“宪法”词义的界定仍然保持

了从突出管理色彩的“总章程”以及突出国家本位的“国家根本大法”向强调权利的“根本

法”、“最高法”转向这种趋势，并仍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宪法概念学说史的阶段性反映出

“宪法”词义的界定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社会民主转型的关联性，也印证了宪法是民主事

实法律化之基本形式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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